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8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五名出

席本次大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4,147,7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78%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郁健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议程审议了各项提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120

万吨╨年丙烯投资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147,7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

股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147,7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

股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李良锁、陈枫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律师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9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张家港市华昌东

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应参加本次会议董事九人，现场出

席会议董事九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郁健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经审议并以现

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243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2011-058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通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准，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了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由

"

刘明伟

"

变更为

"

王楚

"

，同时相应变更了董事成员，董事长由

"

刘明伟

"

变更为

"

王楚

"

，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039

、

200039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

】

2011－03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中集

JLC2

，期权代码：

037019

，现将登

记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预留期权简述

2010

年

9

月

17

日，本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

"

）及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条件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

批准。

2011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有关事项的决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

数量为

6,000,000

份，占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总量的

10%

。

二、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

（二）授予对象、职务、数量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总数为

6,000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预留期权授予

600

万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0.23%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48

人，全部为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中层管

理人员， 任一激励对象通过全部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

1%

。

本期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与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

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示的完全一致。

（三）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17.57

元

三、期权简称、期权代码

期权简称：中集

JLC2

；

期权代码：

037019

。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０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对象：

（

１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３８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５９

，

１１１

，

９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数

的

４１．５６％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５８

，

３６４

，

１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１．４８％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７４７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

下：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提名王德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８１２

，

５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

反对

１７８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弃权

１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提名马立臣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２９

，

２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

；

反对

１２３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弃权

５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易朝蓬 陈坚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２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决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潍

坊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

安丘支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投

资公司借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５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投资公司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详见如下媒体：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决议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７８

号，会议议案第

１

项至第

５

项）。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证

券法规部。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证券法规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传真：

０５３６－２２７０６７７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１００

联系人：张海文 白杨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签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７７

”。

２．

投票简称：“海龙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海龙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５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５．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５

下全部

子议案进行表决，

５．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５

中子议案

①

，

５．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５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向中信银行潍坊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向中国银行安丘支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审议 《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国

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借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审议 《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

潍坊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审议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投资公

司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５．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

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部

联系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传 真：

０５３６－２２７０６７７

联 系 人：张海文 白杨

２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

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具体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向中信银行潍坊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

用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安丘支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的议案》

３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

坊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借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

案》

４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招

商银行潍坊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５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

投资公司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８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６

人，独立董事袁明哲先生因故未参加本次会

议，委托独立董事韩光亭先生代为出席，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志鸿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

潍坊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

安丘支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

投资公司借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潍坊市投资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相关

规定，关联董事陈学俭先生需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投资公司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潍坊市投资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相关

规定，关联董事陈学俭先生需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现

场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潍

坊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为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潍坊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

用担保，期限一年。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安

丘支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为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安丘支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

用担保，期限一年。

３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投

资公司借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需要，拟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自有土地

１０７

，

３３３．４

平方米【土地证号为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４６

号】为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借款向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４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需要，拟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自有土地

２０８

，

１２５．９５

平方米【土地证号为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２２７

号】为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贷款向潍坊市投资公司提供反担保。

潍坊市投资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５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投资公司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拟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海域使用权

１４５．９４

公顷 【海域使用权号为海国用

０８３７００３０９

号、 海国用

０８３７００２９４

号、海国用

０８３７００９１８

号、海国用

０８３７００９１９

号】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

借款向潍坊市投资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潍坊市投资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安丘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吉连政

注册资本： 贰亿陆仟柒佰伍拾玖万壹仟捌佰柒拾元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高粘度切片、高强力活化丝、差别化化学纤维、高模低收缩涤纶工

业长丝及各种帘帆布（不含棉纺、纺纱）；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地商品

及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１５３

，

４３８

，

７６８．０９

元，净资产

３４５

，

９７０

，

７７８．０１

元，营业收入

６５６

，

７６９

，

２６９．９８

元，净利润

４

，

６５４

，

２９２．４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

公司总资产

１

，

１８３

，

２７１

，

６３５．８６

元，净资产

３４８

，

５０１

，

４４４．４０

元，营业收入

５５１

，

４４４

，

４３０．９５

元，

净利润

２

，

５３０

，

６６６．３９

元，未经审计。

２

、公司名称：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鸿

注册资本：捌亿陆仟叁佰玖拾柒万柒仟玖佰肆拾捌元

经营范围：化纤用浆粕生产；生产产品销售；粘胶纤维、空心砖的生产、销售；备案进出口

业务；许可证范围内普通货运；餐饮、客房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７

，

９６９

，

４７５

，

２２６．６３

元， 净资产

９６２

，

２５２

，

３３５．０４

元，营业收入

４

，

７２０

，

４０６

，

７５０．７２

元，净利润

－３７１

，

６２５

，

８４１．１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

资产

７

，

７０３

，

１５８

，

６３７．１４

元，净资产

４１５

，

０４６

，

４０８．４０

元，营业收入

３

，

０１７

，

９３７

，

９０４．４９

元，净利

润

－５２０

，

２０５

，

９２６．６４

元，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为其提供

的信用担保是为满足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

龙置业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母公司，上述为其提供的抵押担保是为满足资金周转需

要，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综上，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董事会同意以上担

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３６７１４３．５

万元（包括

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担保，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上述议案担保第

１

项议案为续

担保， 不影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第

２

、

３

、

４

、

５

项为新增担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８１．５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根据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上述对外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1-06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京万科为南京江宁上坊保障房项目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南京江宁上坊保障房项目开发的需要， 操作该项目的南京万晖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京万晖

"

）向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借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万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万科

"

）为有关借款提供全额信用担保。

南京万科董事会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由于南京万晖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有关担保经过南京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万晖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229

号

法定代表人：付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南京万科持有南京万晖

100%

的股权。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0

日南京万晖的资产总额

60502.29

万元， 负债总额

50538.6

万元，净

资产

9963.68

万元，尚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2.73

万元。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

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万晖向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公司申请借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借款期限从借款到

达南京万晖账户之日起计算，最迟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归还。南京万科为南京万晖提供额度

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借款协议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6

个月止。

四、董事会意见

南京万科为南京万晖有关借款提供担保是为了保证南京江宁上坊保障房项目的开发需

要。该保障性住房项目由南京市政府主导，是南京市保障房公司委托南京万晖建设的政府年度

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项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经营良好。南京万晖具有较强的偿债能

力。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担保余额

124.67

亿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28.18%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08.94

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5.73

亿元。公司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1-037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时间不

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5

月

19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8

日，有关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已按承诺将上述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同

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97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98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提高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收

益率，公司拟利用闲置资金购买

"

国开理财

2011021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

、

"

国开理财

2011022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

及

"

粤财信托·建富票据盈

3

号

"

三个理财产品共计

12

亿元人民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25

号

--

证券投资》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国开理财

2011021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编号：

GKLC2011021

）

投资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计划管理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投资范围：投资于银行承兑汇票的受益权

投资金额：

5

亿元人民币

期限：四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8％

（二）国开理财

2011022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编号：

GKLC2011022

）

投资人：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 投资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受益

权

投资金额：

2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三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7％

（三）粤财信托·建富票据盈

3

号

投资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人：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投资范围： 将信托资金用于向持票人购买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收益权或者用于投资

已贴现（转贴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投资金额：

5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8％

二、目的、存在风险和风险控制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1

、目的：公司近期有临时性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可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2

、存在风险：上述理财产品均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存在到期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甚至

发生本金损失的可能。即当出现理财产品投资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无法

在到期日足额付款时，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本金和预期收益也将不能按时足额收回。

3

、风险控制措施：

（

1

）公司以自有临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严禁挪用募集资金，严禁挤占公司正常运

营和项目建设资金。

（

2

）限制理财产品投资范围，上述理财产品所募集理财资金均投资于风险较低的银行承

兑汇票，出现本金损失或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较小。

（

3

）公司将严格按照《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内控制度》进行管理，安排专人跟

进理财产品后续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一旦出现受托人资信状况、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或

投资产品出现损失风险时，立即报告公司财务负责人或

/

和董事会。

4

、对公司影响：

（

1

）本批理财产品预计可获得投资收益约

2,683

万元（

"

粤财信托·建富票据盈

3

号

"

平

均期限按照三个月测算），较同期存款（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3.1％

）可增加收益约

1,624

万

元。

（

2

）投资期限不超过

6

个月，期限较短，不影响公司资金的正常经营运作。

公司现有委托理财余额为

20,000

万元。 上述交易完成后， 公司委托理财总额共计

140,

000

万元，占

201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

13.63％

。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关于购买理财产品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购买理财产品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短期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可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董事会所审议的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为风险较低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现本金损失或无法获得预期

收益的可能性较小，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

丁 远 陈盛沺 叶月坚

Ying Wu

（吴鹰）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1-034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对被收购资产的核查、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力争尽快披露相关事项，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1-05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日前收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安公司

"

）的通知，获

悉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新的股权质押手续。 富安公司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0％

）质押给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信托融资，质押起始日为

2011

年

11

月

16

日，质押期限为

18

个月。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5

日， 富安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22,535,283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23％

。富安公司本次质押了

12,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0％

；累计质押了

120,290,

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03％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